
庆祝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

立法 监督 选举
三大“关键词”带你“走进”郑州人大

现行地方性法规63件,件件关乎百姓生活

制定地方性法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

自 1986 年《地方组织法》赋予省会城
市和较大市的地方立法权以来，郑州市人
大及其常委会在市委的领导下，坚持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遵循合法性、地方性、实
用性、操作性原则，紧紧围绕我市经济建
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开展立法工
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室主任李艳介绍
说，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
民，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做好法规的立改
废工作，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 63 件，内容
涉及我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保
障、城市建设和管理等方方面面。

朵朵浪花汇激流。每一件民生立法的
出台，都承载着老百姓迫切的生活愿景。这

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保证宪法
和法律在我市的实施，规范和促进我市改革
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部地方性法规全国首创，走在立法前列

李艳说，特别是近年来，市人大常委
会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立法工
作的总体要求，坚持立法与我市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时程相适应，充分发挥立法
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制定和修订了一批与
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具有郑州特色的地
方性法规。

如涉及基本民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条例》、《医疗卫生设施规划条例》、《劳动用
工条例》、《社会急救医疗条例》，提高城市
管理水平的《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城乡规
划条例》、《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关注生

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林条例》、《城市园林绿
化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其中《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管
理条例》、《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等在全国地方立法均属首创，受到国
家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这些法规的出
台，有效地促进了我市的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李艳说。

坚持科学民主立法，凝聚各界共识和智慧

近30年的立法进程，郑州市人大常委
会的立法原则是什么？

“市人大常委会一直在大力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李艳说，实行科学的立法工作
体制，第一，是建立健全民主开放包容的立
法工作新机制，初步形成了立法机关主导，
有关部门参加，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企事业

单位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立法工作机制，
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关切得到充分表达。

第二，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
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如面向全社会公布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召
开立法座谈会，重视网络民意表达，专家
咨询制度化。

第三，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办理好
人大代表依法提出的议案、建议，把办理议
案、建议同制定、修改法律紧密结合起来。
如已通过的《物业管理条例》和正在制定中
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都是在每年的
人代会上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

“总而言之，在立法工作中，市人大常
委会一直坚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
聚智慧，希望通过立法为郑州市的发展改
革保驾护航。”李艳说。

关键词：监督
发挥职能作用，担负监督职责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重要职权。
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龙同胜在接

受郑州晚报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出，“法律的生
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令行
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在庆祝郑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之际，我们必须进一步充
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担负起宪
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加强对‘一府两院’执
法监督，确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人大与政府预算信息联网
完成预算执行全过程动态监控

据了解，在全国上下热烈庆祝人民代表大
会成立60周年之际，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的决定》，完成了20年来的首次大修，新法自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预算法规范了政府收支行为，强化
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
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对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龙同胜表示，在修改后的预算法即将实施
之际，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围绕大局、突出重
点，将进一步加强对全口径预算的审查监督。

如何管好政府的“钱袋子”？具体来说将
有7条全新的监督举措：

一是建立全口径预算决算审查监督体系，
扎实推进预算细化和公开；二要加强新预算法
的宣传，使人民群众都知道预算关系到每个人
的生老病死；三要加强新预算法贯彻实施的培
训工作；四要建立预、决算编制审查过程广泛
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建议制度；五要实现
人大常委会与政府预算信息联网，完成预算执
行全过程动态监控，建立“适时在线财政预算
监督系统”；六要建立健全审计工作报告及发
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公开和跟踪问效制度；七
要加强政府举借债务的审查监督，进一步规范
政府债务行为。

选举任免，履行人大代表职责

市人大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人大代
表应该如何履职?这是很多市民都很关心
的问题。对此，市人大常委会选工委主任
阎铁成进行了详细解读。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当
家做主是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和召开人民
代表大会来行使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事
务的权利。60多年来，我们很好地实施了
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今后我们将更进一步
坚持这一制度并做好工作。

具体到我市人大代表今后工作的重
点，阎铁成说，一方面是人大代表要通过对
重大问题的审议，把党根据人民的意愿形
成的重大部署，变为全市各方面的共同意
志和奋斗目标，再就是人大代表要通过行
使选举权和任免权，把德才兼备的工作人
员配置到政府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去，确保
各项工作的推进和实施。此外，是通过议
案、建议，把我市中心工作，特别是老百姓
关心的热点问题处理好。最后，就是通过
平时的视察、询问、督察等形式，把市民关
心的事做好，把部署的工作落到实处。

市民四问人大代表制度

一问：人大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答：人大代表区级实行直选，市级人

大代表是通过各县区人民代表大会间接
选举出来的，选举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
民的愿望。

二问：人大代表如何履职？
答：我国现行的《代表法》明确规定，当

选的人大代表必须要经常与选民交流，对身
边部门的工作进行视察询问和督导，通过这
些工作，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和全市各方

面的工作推进情况反映上来、落到实处。
三问：人大代表是如何监督政府工作的？
答：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人大代表通过审议政府部门报告，通过视
察和专项工作的询问，特别是对一些问题
的督察落实人代会所做出的各项决定。

四问：有什么措施确保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答：郑州市目前有市级人大代表567名，

人大代表是人民选举产生的，必须对人民负
责，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不仅要遵循《代表
法》的规定，每年还必须向选举单位述职，向选
民汇报，选民有权监督代表依法履职。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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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认真聆听会议内容

有叫好，更有“叫板”；有赞成，也有反对；有
掌声连连，也有针砭其弊……2014年6月
19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首次邀请11名
“外人”对《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
草案）》进行表决前的最后评估，听取各方
面不同的意见和声音，这11位“外人”主要
来自市人大常委会咨询委员会专家、市人
大代表、基层群众、司法实务工作者和环保
实务工作者，对地方性法规开展表决前的
评估，这在市人大常委会近30年立法史上
尚属首次，在全省也是首创，该项工作在全
国也走在前列。
2014年8月21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14
楼会议室内，一场特殊的“考试”正在紧张
进行。考试的全部过程通过电视台、电台、
网络的现场直播向全社会公开，“考生”是
市政府和三个部门的负责人，“考官”是市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这是郑州市第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中开展专题询
问的现场。据悉，在此前的2012年，我市
曾对食品安全问题和保障性住房开展过两
次专题询问。
一次次在人大各项工作领域的创新，一次
次代表民意的监督，成为郑州市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委会长期以来坚持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依法行使职权的“缩影”。
在社会各界庆祝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之际，郑州晚报记者专访了市人大
常委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带你一起“走进”
郑州人大。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吴淑娟/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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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您最关心哪些热点难点问题，
有什么需要向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
监督建议和议题。

即日起，本市各级人大代表、各有关
单位、市民个人均可就市人大常委会需
要听取和审议的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或执法检
查，提出监督建议议题。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面向公众征集建议、议题，是为
了增强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针对
性、实效性，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
志。建议应围绕关系本市改革发展稳
定和全市工作大局、社会普遍关注、事
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
提出，议题应属于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职权范围内。

您可以将建议、议题寄送至郑州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 (郑州市
中原中路，邮编:450007，请在信封上注
明“监督建议”)或发送到电子邮箱：
zzrdmsc@163.com。来信请写明需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等情况，并注明联系方
式和通信地址，以便进行联系。

郑 州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请 广 大 市
民 积 极 参 与 ，受 理 截 止 日 期 为 10
月 31 日 。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是时代发展的永恒主题；创新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永葆生机的根本动力，是人大工作不断深入
发展的力量源泉。
60年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终显示着勃勃生机与活力，它每年都在发生改变，每年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每年都在
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让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梳理郑州人大常委会成立35年，特别是近10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一次次突破创新都铭刻在地方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的
改进，人事任免过程中……

第一次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宣誓就职
2004年5月14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依法任命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就职宣誓的决定》；2004
年5月14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就职
宣誓仪式，30名通过任命的市政府组成人员
手执宪法，面向国徽宣誓就职。
第一次地方立法草案起草“招标”

2004年6月5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与河南省文丰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起草《郑
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代拟稿）》的协议，被媒
体评论为“公共立法中出现了第三方身影，
是立法走向民间的创新”。
第一次对常委会听取审议的工作报告进行票决

2005年1月11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市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质量的办法》，《办法》规定对常
委会会议听取审议的市“一府两院”工作报
告实行表决制度；2005年4月28日，市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首次对听取审议
的专项工作报告实行按表决器表决。
第一次开通郑州人大网站

2005年1月11日，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举
行了郑州人大网站开通仪式，开辟了宣传人
大制度和人大工作的新阵地。
第一次批准政府年度投资项目

2005年1月16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批
准2005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决议》。
第一次审批单项规划

2005年6月22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经过审查，通过了《关于实施〈郑州森林生态
城总体规划〉的决议》。
第一次对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作出规范

2006 年 8 月 25 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郑州市人大常
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第一次对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作出规
范。
第一次未获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报告

2006年10月27日，市政府提请审议的
《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的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在表决中
未获通过。而后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
采取了多项措施，推进了“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的解决。
第一次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评估

2006年11月30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五次主任会议，通过了《郑州市人
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评估办法》；2009 年 7
月 15 日，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室与郑州
大学法学院签订了委托评估协议，对《郑州
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条例》等5件地方
性法规进行了评估，为地方性法规的立、改、

废提供了依据。
第一次重点督办代表建议

2007年4月13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九次主任会议，决定对 20 件代表建
议实行重点督办，提高了代表建议办理效
果。
第一次开通郑州人大微博

2011年2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在新浪
网上开通“郑州人大”微博。
第一次拟任命人员作任前发言

2011年6月28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5名拟任命人员首次在市
人大常委会上作任前发言。
第一次对常委会会议现场网络视频直播

2012年4月25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郑州人大网、中原网等
网络媒体首次对常委会会议进行现场网络
视频直播。
第一次举行专题询问

2012年6月28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首次专题询问市政府关于
我市学前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第一次“三网”直播专题询问会

2014年8月21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举行新农合专题询问会，首次通
过郑州电视台、郑州人民广播电台、中原网

“三网”同步直播专题询问会。

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宣誓就职、重点督办代表建议、“三网”直播专题询问

10年，15个“第一次”推动人大民主进程

市人大常委会征集明年监督议题
提出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发送到电子邮箱zzrdmsc@163.com

■互动


